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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商業服務業節能示範輔導申請須知 
一、目的 

加強商業部門節能減碳，鼓勵商業服務業「集團式」參與深度節能，透過導

入能源管理及監控系統示範輔導，協助業者掌握設備能源能耗流向，鑑別能

耗問題，以建立後續節能策略及措施，促進整體產業共同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落實低碳轉型。 

二、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二)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三、輔導內容 

(一) 提供訪視診斷、能源基線建立、量測驗證、能源管理系統建置與優化

與節能評估等輔導措施，與 ESCO 共同合作協助商業服務業掌握能源

能耗流向，找出能耗問題，協助企業擬訂高效低碳之能源管理策略。 

(二) 建立集團能源管理系統，透過標竿示範案例，輔導集團總部規劃整體

節能改善計畫，積極擴散集團節能減碳效益，促進企業淨零轉型。 

四、輔導件數、經費與執行期間 

(一) 預計擇定 5家作為示範輔導對象，每案輔導額度以該計畫執行總經費

二分之一為原則，並以新臺幣二百萬元為上限。 

(二) 計畫執行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止。 

五、申請資格 

(一) 受輔導單位契約用電容量(得依改善地點之電號合併計算)達一百瓩以

上。 

(二) 受輔導單位之營業項目或事業類型符合下列之一： 

1.依法辦理公司登記且其稅籍登記營業項目符合附件 1。 

2.符合附件 2 所列之事業類型，且已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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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登記或立案證書(明)等相關文件。 

(三) 輔導範疇 

受輔導單位須參考集團所屬機構數，提出中長期節能改善規劃，以擴

散落實至全集團，並須符合以下規定： 

1.大型場域(單一場域契約容量 800 瓩以上)：須整合自身及集團所屬機

構 3 處以上。 

2.中小型場域(單一場域契約容量 799 瓩以下)：  

(1)集團所屬機構數≧50 家者：須整合自身及集團所屬機構 17 家以

上。 

(2)集團所屬機構數＜50 家者：須整合自身及集團所屬機構三分之一

以上。 

六、申請作業 

(一) 申請期間：自公告日起至 114 年 5 月 16 日止。 

(二) 申請方式：採電子郵件方式申請，於申請期間內填妥申請表(附件 3)，

用印後掃瞄，寄送至聯絡窗口信箱，逾期不予受理。 

(三) 聯絡窗口：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方專員，電話：02-2709-1640 分機

1652，電子郵件：c1652@csd.org.tw 

七、遴選標準 

(一) 節能效益(40%)：計畫之節能率、節能量、減碳量等節能效益。 

(二) 輔導擴散性(40%)：依所提之中長期節能改善規劃，評估後續能源效率

提升作法，及擴散至全集團之可行性。 

(三) 計畫完整性(20%)：依所提之輔導範疇涵蓋的集團所屬機構數、區域別

及設備是否具有足夠的廣度和深度進行審查。 

八、企業配合注意事項 

(一) 輔導計畫經審查會議核定後，依審查會議決議製作計畫書，並依規定

時限，由執行單位與受輔導業者辦理簽約。 

(二) 受輔導業者參與商業服務業節能示範輔導 1 年以 1 案為限，且不得以

mailto:c1652@csd.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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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內容重複申請政府其他計畫輔導或補助。 

(三) 輔導計畫之經費核銷範圍以受輔導業者為執行本計畫，進行節能相關

改善之規劃、輔導、建置所產生之相關費用。本計畫後續所衍生的硬

體購置、改善等相關費用，不得列入計畫經費核銷範圍。 

(四) 計畫核定後廠商自籌款不得減少。 

(五) 若因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所編列之年度預算經立法院刪減等不可歸責之

因素，致不足支應輔導計畫政府輔導經費時，得終止契約或雙方協議

變更計畫內容，不負賠償責任。 

(六) 受輔導業者應確認並負責本輔導計畫內容並無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 

(七) 受輔導業者未來針對本計畫成果，不得進行誇大不實宣傳。 

(八) 受輔導業者對政府應無違約舊案，且無財務責任未清之情況。 

(九) 受輔導業者於計畫結束後 1 年內，應配合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填報成

效追蹤表，並參與相關成果發表與展示等活動。 

(十) 計畫執行不得使用中國大陸廠牌之資通訊產品或服務。 

(十一) 受輔導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撤銷或廢止輔導、解除或終止輔

導契約，及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撥付之輔導金額： 

1. 輔導金額挪為他用，且未依通知限期改善者。 

2. 受輔導對象於計畫執行期間內有解散、歇業或類似之情事。 

3. 輔導契約簽訂後，無正當理由未依約履行。 

九、其他未盡事宜，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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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適用行業及其稅務行業標準分類項目及代碼明細表 

稅務行業標準分類大類 子類 
G 批發及零售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45-48 之各子類 
H 運輸及倉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49-54 之各子類 
I 住宿及餐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55-56 之各子類 
J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

訊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58-63 之各子類 
K 金融及保險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64-66 之各子類 
L 不動產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67-68 之各子類 
M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69-76 之各子類 
N 支援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77-82 之各子類 
O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

安全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83-84 之各子類 
P 教育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85 之各子類 
Q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86-88 之各子類 
R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90-93 之各子類 
S 其他服務業 含中類編碼（即六碼營業項目中前二碼）

為 94-96 之各子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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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符合商業服務業之事業類型 

 
  

事業類型 佐證文件 

醫事機構、托嬰中心、長照機構、早期療育

機構、老人福利機構、兒少福利安置及教養

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依衛生福利部公示之單位，免另

佐證。 

演藝團體 立案證明 

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教

保服務機構、各級學校 

依教育部公示之單位，免另佐證。 

民宿業 依交通部觀光署公示之單位，免

另佐證。 

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依交通部公路局公示之單位，免

另佐證。 

政府機關 依行政院公示之單位，免另佐證。 

執業事務所 登記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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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14年度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商業服務業節能示範輔導 

計畫申請表 
一、計畫名稱： 

二 
、 
申 
請 
計 
畫 
基 
本 
資 
料 

事業名稱 公司 實收資本額 新臺幣                     千元 

計畫期間 114年   月  日  至   114年11月30日 

計畫主持人 
(申請人) 

 
聯絡電話  傳 真  

E-mail  行動電話  

計畫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 真  

E-mail  行動電話  

計畫經費 
政府輔導款：新臺幣          元 
廠商自籌款：新臺幣          元 
計畫總經費：新臺幣          元 

三 
、 
能

源

技

術

服

務

業 

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登記項目  

量測與驗證工程師  證書資訊  

四、附件名稱及份數： 
1. 計畫申請表。 
2. 提案書。 
3. 受輔導業者接受輔導意願書。 
4.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計畫書中提及之人員皆請提供)。 
以上資料依序提供1份併同提案電子檔送審。 

五、承諾事項：本事業保證無下列情況發生，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一)申請人保證上列資料及所附資料(如計畫書及相關附件)均屬正確， 

並保證不侵害他人之相關智慧財產權。 
(二)與商業署無違約案件且財務責任未清者。 
(三)申請人保證未來針對本計畫之成果，不進行誇大不實之宣傳。 
(四)申請人保證本計畫不重複申請政府其他計畫之補助。 
(五)本案計畫執行，不得使用中國大陸廠牌之資通訊產品或服務。 
(六)本事業於適度範圍內，同意提供輔導成效等資料予商業署，以進行 

後續相關作業之陳報。 

 

 

 

 

 

 

事業及負責人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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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提案書格式 

一、提案電子檔案可以 Word、ODT 或 PDF 格式製作。 

二、提案內容應包括： 

(一)示範專案執行概要：包括事業簡介、示範場域介紹、示範專案說明等。 

(二)示範場域能源耗用盤點：包括全年能源耗用概況、現行高能耗設備盤點等。 

(三)示範場域能耗問題及預計輔導內容：包括能耗問題、能源技術服務業者規

劃改善流程、輔導手法、中長期規劃等。 

(四)示範專案期程、經費規劃及效益等。 

三、提案書主要內容以10頁為原則。 

 


